
永嘉县建设工程材料价格信息编制说明

根据《浙江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法》（浙江省政府第 378号）、

《浙江省建设工程价格信息动态管理办法》（浙建[2012]1 号）文件

要求，为满足建筑业营改增后建设工程计价需要，我局采集并编制永

嘉县建设工程造价信息。

材料价格信息主要是通过采集、调查、分析、测算等程序编制的，

比较客观地反映相应时期我县一些主要建筑材料的综合平均价格，是

编制工程概预（结）算、标底以及投标报价的参考依据，发、承包双

方可依据本价格或结合市场实际上下浮动来确定合同结算价格。使用

单位如果采用不合格或者非国标产品，不适合套用本信息价。

一、材料价格信息调整内容

市场信息价由市场供应价、材料运杂费、运输损耗费、采购保管

费组成，即市场信息价=（市场供应价+材料运杂费+运输损耗费）×

（1+采购保管费率）。大宗材料运杂费按照有关规定并结合市场实际

情况确定，材料采购保管费率标准统一为 1.5%。

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，建筑业全面推行营业税改增值税（以下

简称“营改增”），材料价格信息发布内容调整为含进项税市场信息

价（以下简称“含税信息价”）和不含进项税市场信息价（以下简称

“除税信息价”）两个部分。

（一）含税信息价

含税信息价是指来源地运至工地仓库或指定堆放地点所发生的

全部费用，包括材料原价、装卸费、包装费、场外运输中不可避免的



损耗、以及为组织采购、供应和保管材料的各项费用。

含税信息价=（含税市场供应价+含税材料运杂费+含税运输损耗

费）×（1+含税采购保管费率）。

（二）除税信息价

除税信息价是指按营改增不含进项税的价格，包括不含进项税额

的材料供应价、运杂费、运输损耗费和采购保管费。除税信息价按“一

票制”测定，即企业在购买材料或其他物资时，材料供应商就收取的

材料或者物资销售价款和运杂费合计金额仅向建筑业企业提供一张

货物销售发票的形式。如采用“两票制”（即企业在购买材料或者其

他物资时，材料供应商将材料或物资价款与运输费用分别单独开具发

票的形式）进行价格结算的材料，应执行财税部门的相关规定。

除税信息价=含税信息价÷（1+增值税税率）。

二、其他说明

1、含税信息价适用于符合财税 [2016]36号文件中采用“简易计

税”方法要求的工程项目计价，除税信息价适用于采用“一般计税”

方法的工程项目计价。

2、信息价中的增值税税率依据财税部门当前发布的相关文件执

行，今后财税部门有新发文件要求对税率进行调整的，我局适时对除

税信息价作出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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